
 

证券代码：603819         证券简称：神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4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2023

年5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四次

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本次发行的方案进行调整，本次发行构

成关联交易。 

 过去12个月内，除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与四川昱铭耀新能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昱铭耀”）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亦未与不同关联人发

生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已经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根据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发行方案修订

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发行方案尚需经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

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关于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四

次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向四川昱铭耀发行股票，并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本次发行前，四川昱铭耀通过协议转让取得遂川睿忠企业管理服务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遂川睿忠”）、庞琴英持有的公司8.50%股份，本次

发行完成后，四川昱铭耀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构成公司关联方，因此四

川昱铭耀参与认购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所涉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相关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了事前

认可及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已经公司 202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根据股东大会授

权，本次发行方案修订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需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过去 12 个月内，除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与四川昱铭耀未发生其他关

联交易，亦未与不同关联人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四川昱铭耀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成双大道南段 669号 

法定代表人 林举 

注册资本 人民币肆亿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16MA7FW97E1W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

源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2022年 2月 15日 

通讯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 199号 15层 

（二）股权控制关系 



 

四川昱铭耀的控股股东为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集

团”），实际控制人为姚雄杰，其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盛屯集团直接持有四川昱铭耀 60.00%的股权，并通过

深圳盛屯珵宇新材料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四川昱铭耀 20.00%的股权，

因此盛屯集团直接和间接控制四川昱铭耀 80.00%股权，为四川昱铭耀的控股股

东，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深南东路 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 3510-3511

单元 

法定代表人 陈东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70,000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405311Y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1993年 10月 19 日 

经营期限 1993年 10月 19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工业、矿业项目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均不含人才中介、证

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三）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的发展状况和经营成果 

四川昱铭耀成立于 2022年 2月 15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展开实际业

务，无最近三年的财务报表数据。 



 

四川昱铭耀的控股股东盛屯集团主要从事对外投资业务，最近三年的财务

报表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2 月 31日

/2022年度 

2021年 12月 31 日

/2021年度 

2020年 12月 31日

/2020年度 

资产总额 5,970,714.49 4,026,949.03 3,242,899.35 

负债总额 2,894,641.91 2,218,129.26 1,789,920.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76,072.59 1,808,819.78 1,452,979.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31,505.74 262,760.55 248,045.49 

营业收入 4,172,388.74 5,068,752.47 4,256,123.04 

利润总额 717,618.59 349,628.34 8,603.23 

净利润 614,617.92 315,487.01 9,610.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0,882.90 70,205.23 8,600.66 

注：以上数据经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发行对象最近五年未受到处罚的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四川昱铭耀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

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与仲裁

的情况。 

（五）本次发行后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四川昱铭耀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因本次交

易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四川昱铭耀已受让取得公司控股股东

之一致行动人庞琴英女士及遂川睿忠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506,27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8.50%，成为公司关联方，本次发

行完成后，四川昱铭耀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此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除

此之外，不会产生其他关联交易。 

（六）本次发行股份预案披露前 24个月内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截至本次发行股份预案披露前 24 个月内，四川昱铭耀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与公司之间未发生其他重大交易。 

（七）认购资金来源情况 



 

四川昱铭耀本次认购资金来源于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八）关联方的履约能力 

根据四川昱铭耀控股股东盛屯集团的 2022 年审计报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总资产为 597.07 亿元，货币资金为 110.70 亿元，

资金实力较强，能够确保四川昱铭耀本次认购所需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A 股股票，四川昱铭耀拟认

购数量为不超过 65,319,056 股（含本数）且不低于 65,000,000 股（含本数）

股票。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认购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9.95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80%。 

如上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认购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双方可以根据市场的情况以及相关规则，履行决策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协商、签署补充协议，调整发行价格。 

2022年 5月 19日，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决定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217,730,187

股为基础，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4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9,797,858.415 元（含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价格依照

上述公式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的价格为 9.91元/股。 

 



 

四、《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2023年 5月 29日，因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下限有所调整，各方对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进行相应调整，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二）》，其主要内容如下： 

股份发行方（甲方）：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认购方（乙方）：四川昱铭耀新能源有限公司 

双方协商一致，对《股份认购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1、

认购数量”相关内容进行修订，除此外，前述协议其他内容不变，修订内容如

下： 

“1、认购数量 

甲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65,319,056 股（含本数），未

超过本次发行前甲方总股本的30%。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同意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乙方拟认购甲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的全部股票。 

如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认购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甲乙双方可以根据市场的情况以及相关规则，履行决策程序以及信息披露

义务，协商、签署补充协议，调整发行价格，并相应调整发行数量。” 

修改为： 

“1、认购数量 

甲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65,319,056 股（含本数）且不

低于 65,000,000 股（含本数），未超过本次发行前甲方总股本的 30%。在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

乙方拟认购甲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全部股票。 

如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或者因股份回购、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等事项导致上市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化，上述认购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甲乙双方可以根据市场的情况以及相关规则，履行决策程序以及信息披露



 

义务，协商、签署补充协议，调整发行价格，并相应调整发行数量。”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1、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风电电机领域。2021 年，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公司

下游电机行业迎来高速发展期；此外，国家产业政策大力支持电机能效提升，

电机市场持续进行产品升级，带动公司所属的硅/矽钢冲压行业的发展和提升，

也推动公司业绩高速增长。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44,185.87万元和 146,978.53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53.21%和 1.94%。 

随着公司业绩增长及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正常运营和持续发展所需

营运资金快速增加，需要投入大量流动资金以保障生产材料的采购、人工费用

的支付、技术研发及营销的投入等重要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补充流动资金将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经营实力，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2、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负债总额 75,290.39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72,973.19 万元，流动负债在总负债中占比较高；2019-2022 年各年末，公司资

产负债率分别为 31.57%、45.37%、48.62%和 49.57%，资产负债率上升较快。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将使公司资本金得到补充，

有利于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高短期偿债能力，优化公司融资结构，改善公

司财务状况，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为公司高速增长奠定基础。 

3、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提升研发能力 

随着电机产品向高效率方向发展，下游客户对电机核心部件的要求将逐步

提高。后续，公司将加大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积极研发新产品、新工艺，增

强公司的研发实力及提高研发效率；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综合利用各类技术

资源，不断增强自产产品储备。公司通过此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有助于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提升研发能力。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公司业务及收入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均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关政策和

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发展情况。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主营

业务发生变化。若今后公司提出业务及资产整合计划，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

资者的合法利益。 

2、本次发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本总额将增加，股东结构将发生一定变化，公

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 

根据四川昱铭耀与遂川睿忠、庞琴英、陈忠渭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在该协议签署之日起 30 日内，遂川睿忠、庞琴英、陈忠渭将向上市公司推荐一

名四川昱铭耀的关联人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并推动股东大会通过。 

若今后公司提出调整董事会、监事会计划并涉及到《公司章程》修改的，

将在依法履行完毕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后，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

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3、本次发行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将使公司股东结构发生一定变化，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均发生变更。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

备上市条件。 

4、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2022 年 6 月 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董事周奕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

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经公司董事会推荐，提名委员会审核，提名林举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至第四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林举先生为四川昱铭耀关联方，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2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年 2月 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董事蒋泉洪先生因个人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经公司董事会推荐，提名委员会审核，提名蒋国峰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至



 

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除上述安排之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暂无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进行

重大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本次发行

后，若公司拟调整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将会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未来 12 个月内，四川昱铭耀及上市公司将努力确保上市公司现有管理层人

员保持稳定，保障现有业务持续稳定发展，避免对上市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已履行的程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已经 2023 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3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对发行方案的修订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尚待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为四川昱铭耀新能源有限公司，在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完成后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

定，系公司关联方，因此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2、公司与本次发行的特定对象拟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二）》的各项条款遵循了公平、公开、自愿和诚信原则，交易内容与

方式符合相关规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 

3、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对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内容表示认可，并同

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为充分保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上述议



 

案需由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3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该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独立董事的同意意见 

经审阅公司拟与四川昱铭耀新能源有限公司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该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协议内容和签订

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前述与关联交易相关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过全体独立董事的

事前认可。关联交易相关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了公平、合理原则，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特此公告。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5月 30日 


